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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湘卫科教发〔2016〕3 号

湖南省卫生计生委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结业考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州卫生计生委，委直属单位和联系单位：

《湖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已经湖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省卫生计生委

2016 年 4 月 12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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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实施细则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湖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管理，

确保结业考核公平公正、科学有效，依据《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3〕56 号）、《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4〕49 号）、

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卫科办科教发

〔2015〕49 号）和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国卫办科教发〔2013〕48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

本细则。

第二条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（以下简称住培结业

考核）的目的是评估培训对象是否达到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

容与标准（试行）》规定的要求。全省每年组织开展 1 次结业考

核，原则上于当年 6 月底前完成。

第三条 住培结业考核工作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指导下，实

行省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培训基地医院、考核基地医院分级负

责制。

第四条 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省卫生计生委负责制定全省住培考核实施细则，认定

结业考核机构，负责考官遴选和培训，组织实施考核工作，审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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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结业考核结果，颁发培训合格证书。

（二）市州卫生计生委协助省卫生计生委对辖区内的结业考

核工作进行组织、协调和督查。

第五条 培训基地医院职责：

（一）组织符合条件的住院医师报名参加结业考核，负责核

实相关资料和信息，对培训日常考核和过程考核的结果负责。

（二）接受省、市卫生计生委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六条 考核基地医院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考核基地条件建设，包括考试场地、设施准备，

人员配备及考务准备。

（二）根据全省统一安排实施结业考核。

（三）接受省、市卫生计生委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七条 住培结业考核分为专业理论考核和临床实践能力

考核两部分。专业理论考核采用人机对话形式进行，试题从国家

设立的理论考试题库中抽取，内容涵盖公共理论、临床专业理论

和辅助检查结果判读。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根据《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内容与标准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在国家未明确具体考核方式

前，采取多项考核的方式进行，内容涵盖病史采集与体格检查、

病例分析、技能操作、病历书写等。

第八条 住院医师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方可申请参加住培结

业考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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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。

（二）在规定时间内已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内容的

培训

（三）培训过程考核合格。

第九条 住培结业考核工作程序：

（一）省卫生计生委公布年度考核工作安排；

（二）住院医师个人提出结业考核申请；

（三）培训基地负责资格审查；

（四）申请人网络在线打印准考凭证；凭证参加专业理论考

试，成绩合格者取得《住院医师结业理论考试合格证》；

（五）申请人凭《住院医师结业理论考试合格证》参加临床

实践能力考核，考核合格者取得《住院医师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合

格证》。

第十条 两项考试均合格者，由省卫生计生委颁发国家统一

监制的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。

第十一条 未通过专业理论考试、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或者其

中任一项者，可申请参加次年相关项目的结业考核。

第十二条 单项考试考核合格证三年内有效。培训期满 3 年

内未取得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者，需重新参加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，培训费用由个人承担。

第十三条 对培训考核中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理，参照《医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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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》有关精神执行。

申请人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，取消其当年参加结业考核资

格；专业基地和培训基地提供不真实住培过程考核结论、资格审

查弄虚作假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直至取消资格，并追究当事

人的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湖南省卫生计生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试行。



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12 日印发

校对：徐超伍


